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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 
類型 

決定者 
淘汰理由 

公務人員考績
法第七條 年 終考 績列 丁

等者免職 

機關首長 1.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，情節重大，經疏導無效，有確實
證據者。 

2.不聽指揮，破壞紀律，情節重大，有確實證據者。 

3.怠忽職守，稽延公務，造成重大不良後果者。 

4.品行不端，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，嚴重損害公務人
員聲譽，有確實證據者。 

公務人員考績
法第七條 專 案考 績一 次

記二大過免職 

機關首長 1.圖謀背叛國家，有確實證據者。 

2.執行國家政策不力，或怠忽職責，或洩漏職務上之機密，
致政府遭受重大損害者。 

3.違抗政府重大政令，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，有確實證據
者。 

4.涉及貪污案件，其行政責任重大，有確實證據者。 

5.圖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，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
聲譽者。 

6.侮辱、誣告或脅迫長官，情節重大者。 

7.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，情節重大者。 

8.曠職繼續達四日，或一年累積達十日者。 

公務員懲戒法
第九條 撤職 

司法院公務員
懲戒委員會 無 

公務人員任用
法第二十九條 資遣 

上級機關首長 1.因機關裁撤、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而須裁減人員者。 

2.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
調任者。 

3.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者。 

公務人員退休
法第五條 命令退休 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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